
遂昌县教育局关于加强
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B级资格证书培训

工作的通知

全县各中小学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

全面加强和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浙教委

[2023]3 号），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

心理健康教育 B 级资格证书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办函

[2023]317 号），《丽水市 2024 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素养

提升培训方案的通知》，《丽水市未成年人“阳光丽心”三

年行动计划》等文件精神。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

工作，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的全员辅导模式，帮助广大教师拓

宽心育视野，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技能，推动校家社协同育人

机制建设，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。现将加强我县

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B 级资格证书培训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工作目标

通过加强全县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B 证培训，切

实提升教师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能力，建设一支中小学心理

健康教育骨干教师队伍，形成全员心育的良好工作局面。到

2025 年，各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、专兼职心理教师、班主任

B 证全覆盖；全县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B 证及以上持证

率达到 30%以上。

遂昌县教育局文件



二、 培训对象

1.基本条件：持有心理健康教育 C 级资格证书满 3 年及

以上（在年底满 3 年即可）。

2.各校中层及以上干部、专兼职心理教师、班主任。

3.其他对心理健康教育感兴趣的老师。

三、培训计划

时间 对 象 人数 备注

第一期
2024年 7月

14-20 日

高中段（遂昌中学、职业

中专等相关教师）
100 年龄在

50 周岁

以上的

相关教

师自愿

参加

第二期

2024年 8月

23-26 日；9

月 28-30 日

初中段（育才中学、三中、

民族中学等相关教师）
100

第三期
2025年 8月

-9 月

小学段（全县各小学相关

教师）。
100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校要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B证培训工

作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统筹做好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教师 B 证参

训工作，确保完成培训任务。（报名工作另行通知）

2.为缓解工学矛盾，本次培训由遂昌县教育局与浙江师

范大学、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组织，培训地点设在本

县，具体培训时间以浙江省教育厅教师培训管理平台选课时

间为准，培训结束需参加 B 证笔试、面试考核。

3.培训费用回原单位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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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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